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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市开展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完成《“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全面推

进控烟履约”的工作部署，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浙江省爱国卫生促进条例》《金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

关于控烟工作的有关规定，决定在全市公共场所开展控烟工作。

一、工作目标

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

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

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我市人口全面受到无烟法规保护。

二、实施范围

本规定所称公共场所是指全市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医疗机

构、教育机构、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

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

三、工作原则

全市控烟工作坚持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实行政府主导、行

业主管、单位负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原则。

政府主导：市、县两级人民政府领导控烟工作，制定控烟工

作计划，保障控烟工作所需经费，定期进行检查评估。



行业主管：卫生健康、教育、文广游、体育、民政、交通运

输、市场监管、商务、公安、城市管理、园林绿化、住建等部门，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主管行业的控烟相关工作。

单位负责：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群团组织、企

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单

位控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控烟工作。

公众参与：公共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建立控烟管理制

度，在场所显目位置张贴禁烟标识，做好控烟宣传，不在禁止吸

烟场所内提供烟具、不放置带有烟草广告的标识物品。烟草制品

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或者电子烟。鼓励志愿者组

织、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烟工作或者为控

烟工作提供支持。

社会监督：在禁止吸烟场所内，任何人有权利要求吸烟者立

即停止吸烟，要求该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履行控烟义务。一旦发

现禁烟场所吸烟、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要

积极依据法律法规向有关部门举报。

四、宣传教育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镇（乡）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控烟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放宣传材料，

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活动，明确告知公众吸烟和接触烟草烟

雾的危害、禁止吸烟的范围、对违法吸烟行为的处罚等信息，告



知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的控烟职责，促进形

成不吸烟、不敬烟、不劝烟的社会风气。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健康浙江行动，指导各行业开展

控烟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推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立戒烟门诊，

为吸烟者提供专业的戒烟诊疗服务。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控烟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开展吸

烟有害健康的宣传，预防学生吸烟，培养文明意识。

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有关媒体单位舆论引导和监

督作用，积极开展控吸公益宣传活动，发布控烟公益广告。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模范遵守控烟有关规定，积极开展

控烟工作，将控烟宣传教育纳入本单位初任培训、岗位培训、任

职培训等教育培训活动、鼓励吸烟职工戒烟。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文化工作者、

社会公众人物等在公共场所和其工作区域应当带头履行控烟义

务。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公共场所控

烟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

实落实各项措施，有序推进控烟工作。

（二）强化氛围宣传。各单位要结合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重点，

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公共场所控烟宣传，及时报道控烟工作中思

路好、举措好的先进典型，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发



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对于工作被动、措施不力，

工作效果不明显的部门和单位要坚决予以曝光。

（三）强化督察落实。市健康办将定期组织专家、协调有关

部门对控烟落实情况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不力或行动迟缓的单

位及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以形成浓厚的无烟环境舆论监督氛

围，确保控烟工作目标任务的如期实现。


